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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自强新政期间(1860-1894年)
        的对外关系(上)

第一节 同治年间的清政府及其与列

        强外交关系的建立

    【同治年间的慈禧太后】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，咸丰

帝崩于热河行宫，载淳即位，是为同治帝。咸丰帝的皇后封为慈

安太后，载淳的生母爵贵妃封为慈禧太后。载淳是个独子，他的

即位没有皇子争位的问题，但他年幼，需他人代为掌权。慈禧太

后和为咸丰帝所信任、被咸丰帝任命为载淳首席顾命大臣的肃

顺之间发生了一次极为严重的权力斗争。慈禧太后联络恭亲王

奕诉于十月初六日斩肃顺，宣布两太后垂廉听政，年号同治，授

恭亲王奕诉为议政王，在军机处行走。这次事变被称为“辛酉

(1861年)政变，，。
    当时仅27岁的慈禧太后还没有能力独专朝政，故依靠奕

诉共主朝政。军机大臣文祥实较奕诉更有眼光和主见，成为奕

诉的得力助手。奕诉、文祥继续信任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等

汉人，终于镇压了太平军和各地起义军，把清朝的统治维持下

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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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可是，慈禧以满足她的私欲为重，奕诉却以国事为重。太平

天国革命被镇压以后，他们两人在同治四年三月首次发生冲突。

由于皇族和朝廷许多官员的谏阻，慈禧在革去奕诉一切差使

后，没有几天又恢复奕诉的职权，仅议政王名目没有恢复。

    同治帝不问政事，晚间微服由太监带领出宫去漂妓女，种种

恶劣，不堪尽述。同治十年，同治帝决定修葺圆明园以备慈禧太

后还政后居住，经朝臣力谏而止。十二年正月，同治帝亲政，下了

一道殊谕，宣布兴修圆明园，要王公以下京内外大小官吏报效

修园费用。同治十三年正式开工修园。从三月到六月，同治帝每

月亲临圆明园查看一次，可见他对于修园一事之重视。

    同治十三年(1874年)是中国受外国侵略最严重的年份之

一。伊犁已在俄军的占领之下(从1871年7月1日起);越南的

河内此时也被法军占领(从1873年11月21日起)。这年5月7

日旧军又在台湾登陆。在这个局面下，同治帝竟忍心把清政府

极为有限的钱财化在修理圆明园工程上。这年七月因购买修园

木料被骗一事暴露出来，廷臣再次力谏停修圆明园。七月十六

日，恭亲王奕诉、醇亲王奕1z}疏言八事:停园工、戒微行、远宦

寺、绝小人、警晏朝、开言路、惩夷患、去玩好。奕诉等“伏谏痛

哭”。七月二十九日，军机大臣们继续力谏。同治帝却以“离间母

子，把持政事”的罪名，革去奕诉一切差使，降其为辅国公，交部

严议，同时降旨停修圆明园，改修三海。可能是慈禧或两太后共

同认为同治帝所为太说不过去而加以劝说之故，第二天同治帝

把对奕诉的处分改为“革去亲王世袭阁替”，降为郡王，仍在军

机大臣上行走。这个处分仍然未妥。第三天(<A月初一日)同治

帝奉慈安、慈禧两太后露旨，加恩赏还奕诉亲王世袭周替。十二

月初五日(1875年1月12日)，同治帝崩，两太后宣布停修三
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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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t总理各国事务衙门】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，清政府举

办了“自强新政”(也称“同光新政”，即“洋务运动，’)。清政府的自

强新政一直延续到甲午战争，为时30年之久。对自强新政的全

面论述不属本书范围，本书仅对自强新政的有关对外关系项目，

如设立总理衙门和南、北洋大臣;派遗驻外公使、领事;以及关系

甲午战争胜败的海军建设等加以叙述。

    咸丰十年九月，中英、中法《北京条约》签字，英、法军队和

英、法使臣离京。十月，中俄《北京条约》签字，俄使离京。奕诉、

桂良、文样议和事毕，本可以销差了。可是条约增开了许多通商

口岸，许外人人内地传教、游历，允外国公使长驻北京。以前称为

“夷务”，此时改称为“洋务”的事务，将远较以前为繁忙。洋务应

如何办理?将由什么机构去办理?奕诉、桂良、文祥等3人为此

于十二月初，拟出了《章程六条》。十二月下旬，奕诉等人又补充

了《章程十条》和《复奏章京司员兼行走折》两个文件。咸丰帝在
徽询其他王大臣们的意见后，于十年十二月初十日(1861年1

月20日)谕，“照所议办理”。

    《章程六条》的第一个内容是设立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”。“总

理各国事务衙门”当时是用来称呼各外国的外交部的。当时与外

国所订条约或往来照会中的“总理各国事务大臣”就是指有关国

家的外交大臣。按理，各国外交部的职权是处理各该国与其他国

家政府间的政治关系，而清朝当局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(以下

简称总理衙门)以后，把一切牵涉外人的事务，统称之为洋务，都

归总理衙门办理。例如，中国海关行政权为外人所夺，由外人任

海关税务司，中国海关遂隶属于总理衙门(见第四章第五节);设

立同文馆要请外人任外文教师，同文馆也属于总理衙门;派遣留

学生出国，向外国购买军舰、大炮，要与外人打交道，也都是总理

衙门的事。中国的总理衙门实为一个洋务衙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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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然而，奕诉等人单独设立这一衙门的最初动机，只是为了

避免英、法等国的不满，他们把它看做并非重要的机构:“臣等初

拟于礼部设立公所办理一切，惟礼部为考论典礼之地，体制较

崇，该夷往来其间，殊于体制未协。⋯⋯别设衙门，在该夷视之，

以为总理之所，名目正大。而臣等则视同四译馆等衙门之例，是

以····一 切规模，因陋就简。’，②总理衙门重要文件存军机处。③

    总理衙门王大臣由军机处王大臣兼任，“一切均仿照军机处

办理”，故咸丰帝任命奕诉、桂良、文祥三人为总理衙门王大臣。

三人既是原办理和议的人员，又是军机处王大臣。总理衙门的章

京(办事人员)皆从军机处和各部院抽调，总理衙门和军机处、各

部院人事是互相沟通的④
    总理衙门于咸丰十一年二月初一日(1$61年3月11日)正

式成立并开始办公。奕诉等人在上《章程六条》的奏折中写道:

总理衙门“侯军务肃清，外国事务较简，即行裁撤，仍归军机处办

理，以符旧制”。两次鸦片战争后，清政府虽觉得中国已处于一个

“千古未有之奇局”中，但他们对这个“奇局”并不理解，仍然以为

“天朝”还可以依然故我地存在下去，不需要进行什么变革，所

以，他们希望将来有一天，一切恢复原状，新设立的机构可以取

消。但事实上，后来军务“肃清，’(镇压各地起义军)了，外交事务

却日益繁重，总理衙门不可能取消。由于总理衙门所管事务过

杂，它的确是一个过渡性质的机构，但它的未来不是取消，而是

在整个政府通盘改革以后，其事务由新政府的各有关机构分别

办理。

    【南、北洋通商大臣】 奕诉等人《章程六条》的第二个重

要内容，是在天津和上海设通商大臣。天津不过是一个府治，开

为通商口岸，缺少一个职位较高的官员专理此务，而直隶总督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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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城保定不能兼顾，故建议在天津设办理通商事务的大臣。咸丰

帝以崇厚为“三口(天津、牛庄、登州)通商大臣”，不加“钦差”字

样，办理三口通商事务，调度天津防军，捍卫北京。

   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设立的钦差大臣，原由两广总督兼任。

1859年改由两江总督兼任。1861年由江苏巡抚薛焕署理。此时

咸丰帝即以薛焕为钦差大臣，办理东南沿海和长江沿岸各口通

商事务⑤，驻于上海。
    上海的钦差大臣于1866年改由南京的两江总督兼任。天津

的三口通商大臣于1870年改由直隶总督兼任，并加“钦差”字

样。直隶总督每年冬间仍驻省城保定，春暖开河以后移驻天津行

辕。从此南京和天津两钦差大臣分别称为南洋和北洋大臣。南

京的南洋大臣依靠苏松太道(即上海道)与驻上海各领事以平等

地位办理交涉事务。北洋大臣李鸿章奏准在天津添设天津海关

道，以便该道以平等地位与各国驻天津领事办理交涉事务⑥。李
鸿章对于列强和国际形势也和当局一样缺乏理解，但他的能力

却高于一般官员。总理衙门王大臣每遇交涉事件即手足无措，不

知如何应付，李鸿章却能想出办法(虽然他的办法往往不恰当，

甚至是错误的)，因此每遇交涉事件总理衙门王大臣总是去征询

李鸿章的意见，并且采纳他的意见处理问题。故外人有，’j匕京谈

判，天津决定”的说法。他们甚至说:李鸿章是中国实际上的外交

部长。所以，中国的驻外公使常常同时向总理衙门和北洋大臣报

告交涉事务。

    清政府没有相职，可以称为皇帝个人专制⑦。军机处的地位
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处。各部院、各督抚与军机处同样直属皇帝。

新设立的总理衙门、南北洋大臣和下文所述的各驻外公使也都

各自直属于皇帝。所有这些直属于皇帝的官员相互来往公文皆

称“咨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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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[清朝政府重新开始了解外情】 《章程六条》的第三个重

要内容是了解“夷情”。早在1839年，林则徐已开始从事了解外

情工作(见第2章第1节)，后被琦善中止。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

后，奕诉等人重新开始了解外情，要各通商口岸所在的各将军

督抚将“各海口内外商情，并各国新闻纸”，“按月咨报总理处，以

凭蒙办”。但从各通商口岸的外国报纸中莞集外情不可能满足办

理交涉的需要，遣使出国是更好的办法。然而，奕诉等人仍认为

中国派使臣出国应受到过去“天朝”使臣在朝贡国同样的待遇，

又深知列强决不肯以那种礼节对待中国使臣，所以迟疑不决。适

逢赫德将回国休假，对他们谈及可派同文馆学生随他赴欧美了

解各国“风土人情”，奕诉等人听后，认为同文馆学生系“微臣末

秩，与奏请特派使臣赴各国通间，体制有间，⋯⋯似乎流弊尚

少”，乃于同治五年正月初六日(1866年2月20日)奏请乘赫德

请假回国之便，派“老成可靠”之海关税务司文案斌椿，率其子广

英、同文馆学生凤仪、德明、彦慧，及在海关工作之英人包腊((E.

C. Bowra)、法人德善(E. de Champs)随赫德赴欧洲“游历，，。

    奕诉等人所谓中国未能周知的“外国情形”，应该是指外国

政治、军事、经济状况。但他们派斌椿一行出国，却并不要他们去

了解各国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情形，而是“游历一番，亦可广见闻，

有裨学业”，任务是“令其沿途留心将该国一切山川形势，风土人

情，随时记载，带回中国，以资印证”⑧。如所派之人有能阅读外
国文字能力和具有基本地理知识，尚可完成此项任务，但斌椿等

人缺乏此项能力和知识，他们于同治五年正月二十九日离天津，

前往欧洲游历了法、英、荷、丹麦、瑞典、俄国、普鲁士、比利时等

国都城，于八月二十一日回到广州，九月二十九日到大沽。此行

毫无收获可言，更谈不上发生什么影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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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【外使人觑和派出驻外公使、领事】 英、法等国通过第二

次鸦片战争，迫使中国同意了他们公使常驻北京的要求，随之而

来便发生了觑见时行不行跪拜礼的问题。西洋国家的使臣例必

觑见驻在国的元首，而不行跪拜礼。中国皇帝则拒绝不行跪拜礼

的外使觑见。所以奕诉等人在同意外使常驻北京的同时，要求

额尔金、葛罗同意，他们的公使不得觑见皇帝。当时，额尔金、葛

罗曾作书面允诺，觑见一节“断无勉强之礼，’(第4章第4节)，但

事后各驻京公使仍以阻其入觑为不以客礼相待为由，要求觑见。

    中法《天津条约》第2款，规定法使驻北京，同时写明将来中

国派使驻法京，亦将受到同样的接待。后来，各驻京外使和海关

总税务司赫德等人都建议中国派使驻各国都城。那时，中国当局

尚完全不知中国有派遣使臣驻外国的必要。

    60-70年代，清政府和列强进行了一次修约谈判(详见本
章第3节)。同治六年(1867年)九月，总理衙门把外人曾多次提

出、估计在修约谈判中必将再次提出的六项要求向督抚和船政

大臣们征求意见，以便作出决定，在谈判时何者将加以拒绝，何

者将予以接受。

    六项要求的第一项就是外使入觑。总理衙门的意见是拒绝

外使不行跪拜礼勤见中国皇帝。但各使要求很坚决，总理衙门意

欲以侯皇帝亲政后再议为辞加以拖延。左崇棠说:“自古帝王不

能骨外国而臣之，于是有‘钧敌之国’。”曾国藩说:“圣朝修德柔

远，本不欲肯七万里之外洋而悉臣服之也。”左宗棠所谓“钧敌之

国”意指和“天朝”没有朝贡关系的外国。“天朝”和没有朝贡关系

的外国不相交往。今列强既不是“天朝”的藩属，而又要和中国相

交往，要求派使驻京，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，⑨这是两千年来“天
朝”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。多数人主张拒绝不行跪拜礼的使

臣觑见皇帝。持这一主张的人又可分为两类，一类如直隶总督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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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、山东巡抚丁宝祯主张干脆拒绝，这一类也是少数。大多数将

军、督抚赞同总理衙门的拖延办法，侯同治帝亲政后再议。

    同治帝于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(1873年2月23日)亲政。

各公使第二天即要求定期觑见。双方议定各使以五鞠躬礼觑见。

十二年六月初五日(1873年6月29日)举行觑见。日本换约使

臣副岛种臣在天津换约后赶到北京参加觑见。因为他是特使，得

首先单独靴见。其余各国公使随后同时rJ}见。使团长俄国驻华

公使楼良嘎里(A. G. Vlangaly)向皇帝致颂词。各使国书不由皇

帝亲手接收，而由各使将国书置于特设之黄案，尔后收取⑩

    六项要求的第二项是派遣使臣分驻各国。总理衙门的意见

是:“我中国并无赴外国应办之事，无须遣使。第十余年来，彼于

我之虚实，无不洞悉。我于彼之情伪，一概茫然。兵家知彼知己

之谓何?而顾不一虑及。且遇有该国使臣倔强任性，不合情理之

处，惟有正言折之，而不能向其本国一加洁责，此尤隔阂之大

者。”因而感到有遣使之必要。可是“其难有二:一则远涉重洋，人

多畏阻，水陆跋涉，寓馆用度，费尤不货。·····一则语言文字尚未

通晓，仍须倚翻译，未免为难，况文字兼优，才堪专对者，本难其

选。”虽然有此困难之处，总理衙门仍认为遣使“未可视为缓

图”@。督抚虽都没有像总理衙门那样，认为未可视为缓图，但都

赞成或不反对遣使(关于修约交涉和6项要求中的其他4项，详

见本章第4节)。于是，在第二年，即1868年，清政府派了两个以

外人为出使大臣的使团出国:蒲安臣(Anson Burlingame)出使
有约各国和玛斯(Sinilaldo de Mas)秘密出使葡萄牙。

    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任满，行将回国。同治六年冬，总理衙

门请旨，派蒲为中国“派往有约各国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”，

同时派记名海关道总办章京志刚、礼部郎中章京孙家谷，赏给二

品顶戴，为“前往有约各国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”⑩。在上述
    ·374.



3位“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”之外，又派英国公使馆中文参赞

柏卓安(J. Mcleavy Boown)和法人德善(Emile de Champs)分

别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左协理和右协理。按清朝官制，总理

衙门王大臣和出使大臣同由皇帝派遣，地位是平等的，总理衙门

不能给出使大臣发“训令”，故总理衙门以《给蒲安臣阅看条款》

的名义，给蒲安臣使团的权限作了书面规定。该文件写明，中国

官员亦为钦命之员，“与贵大臣及各国无论何项大臣皆一体平

行”，“遇有彼此有益无损事宜，可准者，应即由贵大臣与钦命之

员酌夺妥当，咨商中国总理衙门办理;设有重大情事，亦须贵大

臣与钦命之员开具情节，咨明总理衙门候议，再定准否。”⑩
    蒲安臣使团于同治七年二月初三日(1868年2月25日)从

上海出发，先到美国，然后经英、法两国，同治八年(1869年)至

瑞典、丹麦、荷兰、普鲁士，同治九年到俄国。这年正月蒲安臣在

圣彼得堡病故。志刚、孙家谷率使团前往比利时、意大利、西班

牙，然后归国，九月二十四日回到上海⑩
    《给蒲安臣阅看条款》所谓“有益无损事宜”和“重大情事”实

指各国的要求(详见本章第三节)。蒲安臣使团本应是一个修约

使团。但是，除美国与之订结《天津条约续增条款》(即《蒲安臣条

约》)外，其他国家没有和使团订立新约。《蒲安臣条约》于同治七

年六月初九日在华盛顿签字，同治八年十月二十日在北京互

换⑩
    总理衙门认为蒲安臣出使各国“于中外一切交涉事宜颇为

有益”⑩。其实，中国当局，包括参加使团的志刚、孙家谷在内，都
不知蒲安臣在柏林曾干了一件不可告人的事。蒲安臣认为稗斯

麦要求在中国沿海取得一个德国海军站是“合理的”，他“非常肯

定地答应，在他回到中国以后，将促成此事，如果这件事秘密商

谈的话”⑩。因他死在圣彼得堡，这件事才不了了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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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与蒲安臣使团几乎同时派出的还有玛斯秘密使团。由于玛

斯使团没有到达目的地葡萄牙，几乎所有的有关历史著作都不

提这个使团。其实，玛斯使团的派遣舞可看出侵略者的领土野心
和他们之间的猜忌情况，又可以看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

德是如何为英国利益服务的。道光二十九年(1849年)，澳门葡

人逐该地中国官吏，强占澳门(第3章第1节)。同治元年(1862
年)葡人要求和中国订立商约，并要中国在约中承认葡人对澳门

的完全占有。双方曾派员商订了一份商约，各项条款都达成协

议，只有澳门何题例外。中国要维持过去租借原状，即葡人付租

金，中国政府仍在该城设立地方政府和海关，葡人则要求承认强

占现状，改租借为割让，中葡条约因而长期未能签订。此时葡萄

牙国内自由和保守两派政争甚烈，政局极不稳定，俄、法、普、美

等国都想利用这一机会，用金钱秘密向葡人购买澳门，作为各自

对中国进行侵略的据点。事为英人所知，英政府令赫德分别向即

将卸任归国的西班牙驻华公使玛斯和中国总理衙门密商，由总

理衙门派玛斯为中国出使葡萄牙密使，前往葡萄牙，以白银一百

万两，偿付葡人在澳门的炮台、公所迁移建置费，以此收回澳门

主权;另外中国总理衙门给赫德和玛斯白银30万两，作为办理

此项秘密交涉的费用。由于中国政府无银可付，赫德建议中国向
英商以一分的高利借款，以后分年由海关拨还。赫德还建议派海

关税务司英人金登干((J. D. Campbell)以“帮同办事”名义随偏

玛斯前往葡萄牙，其实是监视玛斯。玛斯、金登干于同治七年

(1868年)，五月离华。由于葡萄牙发生变乱，未能入境，玛斯又

于十二月间病故。总理衙门认为“经理无人，且大西洋国(即葡萄

牙)及各国均未知有此举，自可暂行停办，另候筹商”⑩，玛斯使
团遂完全没有结果而终。

    同治九年(1870年)中国又曾派崇厚为使前往巴黎，为天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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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案向法政府道歉(详见第3节)。派遣使团之举虽遭挫折，但清

政府在外交开放的路上仍然在躇珊前行。最初，总理衙门在它致

各将军督抚的函中所提出的遣使出国的理由是“刺探彼之情
伪”，“遇外使倔强时可向其本国洁责”。不久中国当局认识到了

遣使出国的另一个必要。中国向来禁华民出国，认为出国了的中

国人是“自弃王化”，并曾明白向外人表示，中国政府不保护国外

华民。1860年中英和中法之间签订的《北京条约》，规定中国许

华民出国，从此取消了华民出国之禁令。由于当时中国的赢弱，

海外华人受虐待、欺压、甚至被屠杀的事情不断发生。进入70年

代后，清政府终于认识到中国政府有保护国外侨民的责任，甚至

认识到不但要派公使驻外国都城，还要派领事驻外国各城市。

1868年的《蒲安臣条约》已有派领事驻美国各通商口岸的规定。

1871年中国与日本订《修好条规》，曾国藩、李鸿章奏请“派员驻
扎日本，管束我国商民，借探彼族之动静”。⑩同治十三年(1874
年)日本出兵台湾，中国当局深感派使出国不可再缓。李鸿章于

十三年十一月奏请派使驻日的同时说:“该国横滨、长崎、箱馆各

处，中国商民约近万人。既经立约，本不可置之度外，侯公使到

彼，应再酌设总理事官(指总领事)分驻口岸”⑩。第二年(光绪元

年1875年)七月，清政府派郭篙煮为驻英公使，十一月又派已在
美国任留美幼童监督之陈兰彬、容阂为驻美正副公使。此时菲律

宾属西班牙、菲律宾和秘鲁华侨受虐待的事件频繁，故又令陈兰

彬兼驻西班牙和秘鲁两国公使。因国内朝野风气尚皆以出使为

耻，郭篙煮迟迟未成行。光绪二年(1876年)七月，中英((烟台条

约》中第6条规定因马嘉理案，中国派使赴英道歉。郭篙煮和副

使刘锡鸿这才于八月出发，十二月(1877年1月)到达沦敦。这

年又派何如璋、张斯桂为驻日本正副公使。以后又派使驻德、俄、

意、奥、荷兰、比利时等国(多一人兼驻数国)。从光绪元年到十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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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(1875-1885年)中国向西洋国家、俄罗斯、日本派出了公使。
光绪四年(1878年)中国派领事驻英属新加坡，以后又派领事驻

扎美国、日本、朝鲜、西属菲律宾等国有华人侨居之城市。

    中国和西洋国家、俄罗斯、日本虽建立了外交关系，但这种

外交关系与现代平等国家间的外交关系不同。列强驻华公使利

用战胜余威和不平等条约上的特权，以及中国当局对近代国际

关系的无知，为扩大侵略权益，常不按外交惯例办事;而中国当

局和驻外公使(曾纪泽是例外)都不懂现代外交，不了解国际情

势，仍抱着“天朝”观念看问题，未能保护自己的权益，阻止列强

进一步侵略，因此这种外交关系是不正常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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